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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法新探》

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十一章，从生态法的伦理学基础、传统发展观向可持续发展观的变革、消费方式和经济增长
模式的转变、生态问题以及生态立法的演变等方面论述了生态时代法律的发展趋势。作者提出了生态
法的基本理论构想，指出用“生态法”替代“环境保护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生态法”的
概念涵盖了环境保护法、自然资源法、国土整治法等内容，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本书界定了生态法
的概念、调整对象和保护对象、基本特征、地位及其法律体系，从学理上阐述了生态法的基本原则，
即种际正义原则、代际公平原则、生态优先原则、预防为主原则、合理开发利用原则、污染者付费原
则、公众参与原则。在此基础上，作者不仅论述了生态规划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许可证制度、
经济调控制度、自然资源权属制度、自然资源恢复制度、生态补偿制度七项生态法基本制度，从理论
上探讨了生态法律关系的特点及其构成，指出了生态法律关系的综合性、生态性和特殊性，而且还对
生态法律关系的主体、内容和客体进行了具体分析，从新的视角论述了生态法律责任，即生态民事责
任、生态行政责任和生态刑事责任。

Page 2



《生态法新探》

作者简介

曹明德，男，1965年11月生，安徽庐江人。现为西南政法大学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法学》
副主编，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环境法学院专家，西南政法大学中美环境法研究中心主任、西
部生态法治研究中心主任，西南政法大学环境法学科负责人，中国法学会青少年法制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重庆市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2003年重庆市
优秀教师，2004年“第四届全国十大中青年法学家”提名奖获得者，2005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支持计划”人选者，2006年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优秀环境科技工作者奖”获得者，2006年重庆市“首
届十大优秀中青年法学、法律专家”之一，2007年“第五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之一，2007年
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曾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赴美国留学1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青年项目
）“生态补偿制度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资源法学、经济法学。代表作有《环境侵权法》（法
律出版社2000年）、《生态法原理》（人民出版社2002年），译著有《能源法与可持续发展》（合作
，法律出版社2005年）、《亚太地区第二代环境法展望》（合作，法律出版社2006年），主编司法部
高等院校法学教材《环境资源法》（中信出版社2004年）。在Social Sciences in China、Pace in ternational
Law Review、《法学研究》、《中国法学》、《哲学研究》、《政法论坛》、《法律科学》等重要学
术期刊上发表论文50余篇，其中有10余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高等学校
文科学术文摘》等刊物转载或摘录，并荣获省部级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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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章  从人类中心主义化理观到生态伦理观的转变        ——生态法学的伦理基础  第一节 人类中
心主义化理观是环境危机的价值根源  第二节 从人类中心论到生态中心论（道德共同体范围从人扩展
至自然）  第三节 从非人类中心主义到可持续发展伦理观飞跃第二章  从传统发展观到可持续发展观的
转变  第一节 关于传统发展观的几种不同观点  第二节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发展观上的变革第三章  走向
绿色消费        ——从传统消费方式到可持续消费的转变  第一节 对传统消费方式的检视  第二节 由消费
的困惑走向“绿色消费“第四章  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        ——从生化经济到阳光经济（生态经济）
的转变  第一节 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二节 从生化经济到阳光经济的转变  第三节 生态经济
的理论和原则第五章  法律生态化趋势  第一节 宪法在法律生态化方面的作用  第二节 关于环境组成部
发的内在价值及法律主体资格问题  第三节 生态本闰的立法目的  第四节 民法生态化趋势第六章  生态
保护与法  第一节 人类面对的生态问题  第二节 生态运动及生态保护的国际努力  第三节 生态保护法  第
四节 中国的生态法第七章  生态法概述  第一节 生态法的概念  第二节 生态法的调整对象和保护对象  第
三节 生态法的特征  第四节 生态法的地位及其法律体系的构成第八章  生态法的基本原则  第一节 生态
规律  第二节 生态法的基本原则第九章  生态法的基本制度第十章  生态法律关系第十一章  生态法律责
任第十二章  环境污染防治法第十三章  自然资源法第十四章  物殊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法主要参考书目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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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生态法新探》的笔记-第153页

        宪法在环境与资源立法的生态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1.宪法在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地位上，具有重要作用。
2.宪法明确规定了自然资源和一些重要的环境要素的所有权，这位环境资源法律的生态化提供了宪法
依据。
3.宪法在创设新型权利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很有必要在宪法中明确环境权这一新型的人权，从而为环
境资源法律中设立环境权提供宪法根据。

2、《生态法新探》的笔记-第361页

        民事制裁是人民法院依法对严重违反民事法律应承担民事责任者所采取的民事处罚手段。作出民
事制裁的主体只能是人民法院，体现了国家公权力对私法领域的介入和干预。1988.4.2最高院在《关于
贯彻执行&lt;民法通则&gt;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3条中规定：“在诉讼中发现与本案有关的
违法行为需要给予制裁的，可适用《民法通则》第134条第3款的规定。”一般说来，并非对所有应承
担民事责任的侵权行为人都要采取这种手段，它仅适用于主观上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且造成损害后
果的侵权行为。

3、《生态法新探》的笔记-第206页

        生态化方法的基本含义是将每一个与利用自然环境有关的行为生态化。具体包括：
1.将自然生态系统中那些具有重要生态功能和经济价值的自然要素和自然资源列为法律保护的对象，
赋予它们应有的法律地位。
2.在立法上确立生态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机构，并明确其法律地位。
3.在立法上确立生态利用人的范围，并明确其法律地位。
4.在立法上确立生态利用人的义务。
5.在立法上确立违反生态义务所应当承担的生态法律责任，包括生态民事责任、生态行政责任、生态
刑事责任。
6.实现各法律部门立法的生态化。指在进行部门立法时必须考虑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从各自的角度
出发对生态环境保护及自然资源的利用作出相应规定。

4、《生态法新探》的笔记-第295页

        科斯定理：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条件下，法律对初始产权的分配不影响通过市场使资源配置达到最
优；相反，当交易费用为正时，法律对初始产权的界定会影响资源配置效率。换言之，在明确产权的
前提下，不需要政府干预市场交易。

5、《生态法新探》的笔记-第239页

        在水资源方面，要改革水价形成机制，使其价格充分体现其价值。在水价的构成上，应包括资源
水价、工程水价、环境水价三个部分。资源水价是体现水资源的价格，实际上是对水资源损耗的补偿
，可通过征收水资源费或税来体现。工程水价就是通过水利工程设施把资源水变成产品水，进入市场
成为商品水所花费的代价，具体体现为供水价格。环境水价就是经使用的水体排出用户范围后污染了
他人或公共水环境，为治理污染和水环境保护锁需要的代价，具体表现为污水处理费。水价改革要按
照资源水价、工程水价、环境水价三个部分来设定，最后统一为一个水价，从而调动全社会节约用水
和防治水污染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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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生态法新探》的笔记-第242页

        《奥尔胡斯公约》：
1.每个人都有权利获得政府机构所掌握的环境信息；
2.每个人都有权利从早期阶段就参与环境决策；
3.对于违反上述两项权利或违背环境保护法律的公共决策，每个人都有权利在法庭上提出质疑。

7、《生态法新探》的笔记-第189页

        在我国生态法学界，主流观点还是赞成把环境法、自然资源法和国土整治法统一到一个部门法中
，并给其一个统一的名称，尽管对这个名称叫什么还存在分歧。

p200：在现今的历史时期内，作为生态法保护对象的只能是那些具体的与社会发生交互作用，并且能
够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的自然客体和自然资源。

8、《生态法新探》的笔记-第89页

        在法律制度上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鼓励可更新自然资源和能源的生产和使用：
1.制定法律废止和取消生产或使用化石燃料的补贴。
2.征收碳税。对污染物或产生污染的燃料进行征税，也是一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促进能源效率和
削减污染物排放的方式。
3.取消对清洁能源和可更新自然能源的投资和进口的限制。
4.对可更新能源和自然资源给与技术和税收上的优惠。
5.实行可交易的可更新能源证书（TREC）和可更新能源配额制（RPS）
6.制定规章和标准
7.政府的绿色采购
8.《京都议定书》机制：共同实施（JI）、清洁发展机制(CDM)、排污权交易机制(ETM)

共同实施机制允许发达国家在转型国家领土上，通过减少污染源或汇的清除，实施削减温室气体排放
量。所得的削减排放指标可以用于抵消发达国家自己国内的削减排放目标。发展中国家可以自愿参与
。

9、《生态法新探》的笔记-第359页

        把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作为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因素
并不具有合理性，这势必导致同样程度的精神损害因加害人经济能力的强弱，以及受诉法院所在地的
生活水平的差异而造成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差异。这种对精神损害受害程度的判断并非法律上的价值
判断，而是一种权宜之计，仅仅是为了法院便于操作而设置的。

10、《生态法新探》的笔记-第245页

        生态法基本制度的内容：
一、生态规划制度
1.土地利用规划制度：《土地管理法》；2.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制度：《环境保护法》、《全国生态环境
建设规划》；3.自然资源规划制度：《渔业法》、《矿产资源法》、《水法》；4.城市规划和村镇规划
制度：《城乡规划法》、《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

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E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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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许可证制度
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完善：1.从国外排污权许可证制度的实施来看，大多有配套的排污权交易制度；2.企
业原始排污权的核发是无偿的，而新建企业的排污权却是有偿取得的，有失公平，在全面推广前应深
入研究；3.既然排污权作为一种有价资源（容量资源），就应对占用排污权的企业收取相应的费用，
充分利用有限的环境容量为经济建设服务。

四、经济调控制度：国家用经济杠杆激励或抑制生产或消费活动
1.环境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林特产品税、水产品税等；（《中华人
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
2.环境资源费

五、自然资源权属制度（自然资源所有权、使用权）
自然资源权属制度对物权法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1.关于自然资源价值理论或“自然资本理论”；2.环
境要素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3.自然资源的物权受到一定的限制；4.自然资源法的物权观强调生态环
境和自然资源的利用，正在形成以利用为中心的新的物权观。

六、自然资源恢复制度
自然资源恢复义务或责任呈现出一种民事责任行政化的趋势。既不同于一般的行政责任，也不同于一
般的民事责任，而是一种在行政监管之下的民事义务或民事责任，是带有行政强制性的民事义务或民
事责任。

七、生态补偿制度
p303 徐晋涛认为，现阶段中国各级政府（主要指中央政府）应是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的提供者，即
各级政府是生态效益的主要购买者。同时应探索多元化的资金筹措渠道，如建立林权证交易市场、征
收生态税和公共捐款等。美国、巴西、哥斯达黎加三国的经验表明，政府虽然是生态效益的主要购买
者，但竞争机制依然可以在生态效益补偿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如美国）

11、《生态法新探》的笔记-第4页

        汤因比指出：“要对付科技力量所带来的邪恶结果，需要的不是智力行为，而是伦理行为。但是
，科学对于伦理来说，属于中立的一种智力工具。所以，科学不断发达究竟会带来怎样的结果，若用
伦理上的善恶的概念来说，就在于科学是被善用还是被恶用。科学所造成的各种恶果，不能用科学本
身来根治。”

——池田大作、汤因比：《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12、《生态法新探》的笔记-第24页

        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在纠正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的“反自然”主义倾向的同时，存在矫枉过正
的倾向，在认识论上无视人的主体性，陷入了“纯自然主义”的沼泽之中。而且，当非人类中心主义
伦理观在强调人与自然之间平等的同时，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即当今现实世界中存在着严
重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可持续发展伦理观在回答现实世界的两个最重要的关系时，看到了两者之
间的关联。指出当代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性的原因，既有人与自然对立的因素，又有人与人之间的不
平等、不公平的原因，都必须加以消除。

13、《生态法新探》的笔记-第1页

        第一章  从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到生态伦理观的转变
第二章  从传统发展观到可持续发展观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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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走向绿色消费——从传统消费方式到可持续消费的转变
第四章  从生化经济到生态经济的转变
第五章  生态问题及生态立法的演变
第六章  法律生态化趋势
第七章  生态法的概念、对象、特征、地位和体系
第八章  生态规律和生态法的基本原则
第九章  生态法的基本制度
第十章  生态法律关系
第十一章  生态法律责任

14、《生态法新探》的笔记-第168页

        民法生态化趋势：
1.承认自然资源的财产价值和所有权。
2.新型的契约关系。
3.民事责任的归属原则——共同危险责任的新发展：在共同危险责任的认定上坚持以“客观说”代替
“主观说”，即以客观结果为要件，而不问各侵权行为人之间主观上有无共同的意思联络，强调的是
侵害行为所造成的客观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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